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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市長 陳 威 仁 代行 

 

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例第 10條計算方式範例 

臺北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工程建築改良物查估計算表 

 
備註： 

一、拆遷補償自治條例第 10 條：「合法建築物或舊有違章建築全部拆除者，其拆除面積未達 66 平方公

尺，一律以 66 平方公尺計算拆遷補償或拆遷處理費…未滿 1 平方公尺，以 1 平方公尺計算計

算。」。 

二、前揭條文係指保障發給最低拆遷補償費或處理費，該補償費用為 66 ㎡乘以加強磚造平房下級重建

單價計算，並以全部拆除者為限；若建築物均屬舊有違章建築且全部拆除者，則重建單價以加強

磚造平房下級之 85％計算。 

三、前揭條文未達 1 ㎡以 1 ㎡計，係指合法建築物或舊有違章建築或既存違章建築等 3 種建物類別，

面積得分別以無條件進位方式計算；倘單一建物類別有 2 項構造以上者，差值加計於重建單價最

優之項目。 

 

臺北市政府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 年 9月 13日 

發文字號：府觀發字第 10030906300 號 

主  旨：公告「臺北市觀光活動申請補助審查辦法」修正草案。 

依  據：行政程序法第 154 條、臺北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 8條。 


